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壢簡字第63號

原      告  固德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王鈺喬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    告  黎修銘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

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前

段定有明文。次按，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；但

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；前項合意，應以文

書證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故當事人兩造以合意

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，如具備該條所定之要件，當事人及法

院均應受其拘束；且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，除專屬管轄外，

得排除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9

17號裁定意旨、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是

兩造經合意由某第一審法院管轄者，為原告之當事人即應向

經合意之法院起訴，否則雖向原為法定管轄之法院起訴，亦

應認為無管轄權。又債權讓與之受讓人固僅受讓債權，並非

承受契約當事人之地位，惟對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，因此

附隨於原債權之抗辯權（即實體法上之抗辯，及訴訟法上之

抗辯如合意管轄及仲裁契約之抗辯），並不因債權之讓與而

喪失，故該合意管轄約定自應拘束受讓人與債務人（最高法

院87年度台抗字第630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二、經查，本件原告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，原告原聲請本院核發

114年度司促字第13638號支付命令，督促被告給付新臺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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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下同）99,318元暨遲延利息；因被告於法定期間內，就本

院前揭支付命令聲明異議，是原告所為核發支付命令之聲

請，依法視為起訴。又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訴外人遠傳電

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遠傳電信）電信債務，因其自遠傳電

信受讓上開債權，而依據債權讓與及遠傳電信行動電話/第

三代行動電話服務契約（下稱系爭服務契約），請求被告給

付其積欠之電信費，而系爭服務契約第43條已約定：「因本

契約涉訟時，系爭金額超過民事訴訟法規定之小額訴訟金額

者，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」，是

原告所為本件請求，自應同受前開管轄約定之拘束，則依民

事訴訟法第24條之規定，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

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另本件並非適

用小額訴訟程序之事件（訴訟標的金額詳如附表），自無民

事訴訟法第436條之9排除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，併此敘明。

三、至於原告先前依督促程序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前揭支付命

令，係因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屬於

債務人住所地或主事務所、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，尚

不得據以認為原告有拋棄合意定管轄法院權益之意；又被告

依同法第516條第1項之規定具狀向本院提出異議，既非就訴

訟標的法律關係為言詞辯論，即與同法第25條規定「為本案

之言詞辯論」不同，自無該法條擬制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，

均併此敘明。

四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壢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黃麟捷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宏明

附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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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求

項目

編號 類別 計 算

本金

起 算

日

終 止

日

計 算

基數

年息 給 付

總額

項目1

(請求

金額9

萬 9,3

18元)

1 利息 9萬9,

318元

108 年

12月2

8日

114 年

10月6

日

(5+28

3/36

5)

5% 2萬8,

679.7

7元

小計 2萬8,

679.7

7元

合計 12 萬

7,998

元

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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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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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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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pen-record-ques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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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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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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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ont-size: 2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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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200%;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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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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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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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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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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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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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壢簡字第63號
原      告  固德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王鈺喬  




被      告  黎修銘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次按，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；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；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故當事人兩造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，如具備該條所定之要件，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；且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，除專屬管轄外，得排除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意旨、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是兩造經合意由某第一審法院管轄者，為原告之當事人即應向經合意之法院起訴，否則雖向原為法定管轄之法院起訴，亦應認為無管轄權。又債權讓與之受讓人固僅受讓債權，並非承受契約當事人之地位，惟對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，因此附隨於原債權之抗辯權（即實體法上之抗辯，及訴訟法上之抗辯如合意管轄及仲裁契約之抗辯），並不因債權之讓與而喪失，故該合意管轄約定自應拘束受讓人與債務人（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630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二、經查，本件原告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，原告原聲請本院核發114年度司促字第13638號支付命令，督促被告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99,318元暨遲延利息；因被告於法定期間內，就本院前揭支付命令聲明異議，是原告所為核發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依法視為起訴。又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訴外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遠傳電信）電信債務，因其自遠傳電信受讓上開債權，而依據債權讓與及遠傳電信行動電話/第三代行動電話服務契約（下稱系爭服務契約），請求被告給付其積欠之電信費，而系爭服務契約第43條已約定：「因本契約涉訟時，系爭金額超過民事訴訟法規定之小額訴訟金額者，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」，是原告所為本件請求，自應同受前開管轄約定之拘束，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之規定，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另本件並非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之事件（訴訟標的金額詳如附表），自無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9排除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，併此敘明。
三、至於原告先前依督促程序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前揭支付命令，係因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屬於債務人住所地或主事務所、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，尚不得據以認為原告有拋棄合意定管轄法院權益之意；又被告依同法第516條第1項之規定具狀向本院提出異議，既非就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言詞辯論，即與同法第25條規定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」不同，自無該法條擬制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，均併此敘明。
四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壢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黃麟捷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宏明
附表：
		請求項目

		編號

		類別

		計算本金

		起算日

		終止日

		計算基數

		年息

		給付總額



		項目1(請求金額9萬9,318元)

		1

		利息

		9萬9,318元

		108年12月28日

		114年10月6日

		(5+283/365)

		5%

		2萬8,679.77元



		


		小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2萬8,679.77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2萬7,998元



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壢簡字第63號

原      告  固德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王鈺喬  





被      告  黎修銘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

   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前

    段定有明文。次按，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；但

    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；前項合意，應以文

    書證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故當事人兩造以合意

    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，如具備該條所定之要件，當事人及法

    院均應受其拘束；且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，除專屬管轄外，

    得排除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9

    17號裁定意旨、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是

    兩造經合意由某第一審法院管轄者，為原告之當事人即應向

    經合意之法院起訴，否則雖向原為法定管轄之法院起訴，亦

    應認為無管轄權。又債權讓與之受讓人固僅受讓債權，並非

    承受契約當事人之地位，惟對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，因此

    附隨於原債權之抗辯權（即實體法上之抗辯，及訴訟法上之

    抗辯如合意管轄及仲裁契約之抗辯），並不因債權之讓與而

    喪失，故該合意管轄約定自應拘束受讓人與債務人（最高法

    院87年度台抗字第630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二、經查，本件原告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，原告原聲請本院核發

    114年度司促字第13638號支付命令，督促被告給付新臺幣（

    下同）99,318元暨遲延利息；因被告於法定期間內，就本院

    前揭支付命令聲明異議，是原告所為核發支付命令之聲請，

    依法視為起訴。又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訴外人遠傳電信股

    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遠傳電信）電信債務，因其自遠傳電信受

    讓上開債權，而依據債權讓與及遠傳電信行動電話/第三代

    行動電話服務契約（下稱系爭服務契約），請求被告給付其

    積欠之電信費，而系爭服務契約第43條已約定：「因本契約

    涉訟時，系爭金額超過民事訴訟法規定之小額訴訟金額者，

    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」，是原告

    所為本件請求，自應同受前開管轄約定之拘束，則依民事訴

    訟法第24條之規定，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

    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另本件並非適用小

    額訴訟程序之事件（訴訟標的金額詳如附表），自無民事訴

    訟法第436條之9排除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，併此敘明。

三、至於原告先前依督促程序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前揭支付命

    令，係因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屬於

    債務人住所地或主事務所、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，尚

    不得據以認為原告有拋棄合意定管轄法院權益之意；又被告

    依同法第516條第1項之規定具狀向本院提出異議，既非就訴

    訟標的法律關係為言詞辯論，即與同法第25條規定「為本案

    之言詞辯論」不同，自無該法條擬制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，

    均併此敘明。

四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壢簡易庭　法　官  黃麟捷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宏明

附表：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(請求金額9萬9,318元) 1 利息 9萬9,318元 108年12月28日 114年10月6日 (5+283/365) 5% 2萬8,679.77元  小計       2萬8,679.77元 合計        12萬7,998元 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壢簡字第63號
原      告  固德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王鈺喬  




被      告  黎修銘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次按，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；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；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故當事人兩造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，如具備該條所定之要件，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；且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，除專屬管轄外，得排除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意旨、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是兩造經合意由某第一審法院管轄者，為原告之當事人即應向經合意之法院起訴，否則雖向原為法定管轄之法院起訴，亦應認為無管轄權。又債權讓與之受讓人固僅受讓債權，並非承受契約當事人之地位，惟對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，因此附隨於原債權之抗辯權（即實體法上之抗辯，及訴訟法上之抗辯如合意管轄及仲裁契約之抗辯），並不因債權之讓與而喪失，故該合意管轄約定自應拘束受讓人與債務人（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630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二、經查，本件原告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，原告原聲請本院核發114年度司促字第13638號支付命令，督促被告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99,318元暨遲延利息；因被告於法定期間內，就本院前揭支付命令聲明異議，是原告所為核發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依法視為起訴。又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訴外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遠傳電信）電信債務，因其自遠傳電信受讓上開債權，而依據債權讓與及遠傳電信行動電話/第三代行動電話服務契約（下稱系爭服務契約），請求被告給付其積欠之電信費，而系爭服務契約第43條已約定：「因本契約涉訟時，系爭金額超過民事訴訟法規定之小額訴訟金額者，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」，是原告所為本件請求，自應同受前開管轄約定之拘束，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之規定，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另本件並非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之事件（訴訟標的金額詳如附表），自無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9排除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，併此敘明。
三、至於原告先前依督促程序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前揭支付命令，係因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屬於債務人住所地或主事務所、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，尚不得據以認為原告有拋棄合意定管轄法院權益之意；又被告依同法第516條第1項之規定具狀向本院提出異議，既非就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言詞辯論，即與同法第25條規定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」不同，自無該法條擬制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，均併此敘明。
四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壢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黃麟捷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宏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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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壢簡字第63號

原      告  固德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王鈺喬  





被      告  黎修銘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次按，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；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；前項合意，應以文書證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故當事人兩造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，如具備該條所定之要件，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；且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，除專屬管轄外，得排除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意旨、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是兩造經合意由某第一審法院管轄者，為原告之當事人即應向經合意之法院起訴，否則雖向原為法定管轄之法院起訴，亦應認為無管轄權。又債權讓與之受讓人固僅受讓債權，並非承受契約當事人之地位，惟對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，因此附隨於原債權之抗辯權（即實體法上之抗辯，及訴訟法上之抗辯如合意管轄及仲裁契約之抗辯），並不因債權之讓與而喪失，故該合意管轄約定自應拘束受讓人與債務人（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630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二、經查，本件原告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，原告原聲請本院核發114年度司促字第13638號支付命令，督促被告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99,318元暨遲延利息；因被告於法定期間內，就本院前揭支付命令聲明異議，是原告所為核發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依法視為起訴。又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訴外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遠傳電信）電信債務，因其自遠傳電信受讓上開債權，而依據債權讓與及遠傳電信行動電話/第三代行動電話服務契約（下稱系爭服務契約），請求被告給付其積欠之電信費，而系爭服務契約第43條已約定：「因本契約涉訟時，系爭金額超過民事訴訟法規定之小額訴訟金額者，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」，是原告所為本件請求，自應同受前開管轄約定之拘束，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之規定，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另本件並非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之事件（訴訟標的金額詳如附表），自無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9排除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，併此敘明。

三、至於原告先前依督促程序向本院聲請對被告核發前揭支付命令，係因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支付命令之聲請，專屬於債務人住所地或主事務所、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，尚不得據以認為原告有拋棄合意定管轄法院權益之意；又被告依同法第516條第1項之規定具狀向本院提出異議，既非就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言詞辯論，即與同法第25條規定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」不同，自無該法條擬制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，均併此敘明。

四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壢簡易庭　法　官  黃麟捷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宏明

附表：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(請求金額9萬9,318元) 1 利息 9萬9,318元 108年12月28日 114年10月6日 (5+283/365) 5% 2萬8,679.77元  小計       2萬8,679.77元 合計        12萬7,998元 





